
职工因工伤死亡，申领工伤保险待遇需提供：
1、《株洲市工伤保险待遇申请表》(附件1)两份，参保单位填写伤者情况栏并盖公章（单位代码、电话、联系人都要填写）；
2、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原件；
3、死亡事故报告书；

4、工伤职工身份证复印件；

5、医学死亡证明或殡葬火化证明复印件；

6、由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工伤职工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相关情况，如《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一次性支付表》；

7、工伤职工近亲属领取工伤保险待遇申请书（附件8）；
8、工伤职工近亲属授权委托书（附件7）、近亲属身份证复印件；
9、凭户口本、结婚证等无法确认工伤职工与供养亲属之间的亲属关系的，提交亲属关系证明（附件6，经村、社区街道填写盖章）；
10、工伤事故类型为交通事故的，还需提供交警部门出具的责任认定书原件；
11、单位付款信息单（附件5），如是按项目参保的建筑单位则改为提供《工伤保险待遇结算告知书》(附件4)：《告知书》上须盖参保单位公章，写好工伤职工的户名，账号，开户行须写支行，如中国建设银行城西支行，注明：请将此次报销的所有费用支付到工伤职工×××个人账户上）,为避免因银行账号问题导致待遇金无法顺利支付，申报时同时附个人银行卡或存折的复印件，复印件注明工伤职工个人姓名和手机号码。
注：1、所有的申报资料若为复印件的，须盖参保单位公章。

2、如有医疗费需报销，可一并申领并按《申报医疗费用需提供资料》文档中注明的提示准备资料，重复的资料只需提供一套即可。

      3、门诊住院医疗费发票，已由医保基金报销过的，例如住院费由医保统筹基金支付过，或门诊费由医保个人账户金支付过，此类发票不能纳入工伤保险基金报销。
